附件2
表彰奖励和年度考核情况表

单位：（盖章）                                          姓名:                           身份证号：

	项目
	表彰奖励及年度考核情况
	备 注

	表彰奖励
	1、 嘉奖   次，分别为XX年度、XX年度

2、 三等功  次，分别为XX年度、XX年度

3、 二等功及以上奖励   次，分别为XX年度XX奖励

4、 获区局级表彰   次，分别XX年度XX表彰机构XX奖励

5、 获省部级表彰  次，分别为XX年度XX表彰机构XX奖励

6、 获国家级表彰   次，分别为XX年度XX表彰机构XX奖励
	表彰奖励及年度考核须为考生在《公开遴选公告》所列报考范围内机关任职期间获得，范围如下：

(1)本市区级以下机关中已进行公务员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的公务员。

(2)本市区级以下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中已进行参照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的工作人员。

(3)市级机关设在区的派出机构以及其他基层机关中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

中央在京机关(包括垂直管理单位、派出单位等)设在各区的单位中,符合条件的人员

	年度考核
	年度考核等次优秀    次，分别为XX年度、XX年度
	


